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第十五届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承办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体育军训部
二、比赛宗旨

为促进学院体育运动水平，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学生健康水平，推动校园全民健身活动的全面开展，活跃和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为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口    号：新起点 新征程 青春无畏 逐梦扬威

四、比赛时间：2017年11月10-11日（遇雨另定）

五、比赛地点：之江学院(绍兴校园)田径场

六、参赛单位

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建筑学院、设计学院、理学院、中旅（旅游）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七、竞赛项目
男生16项：100m、200m、400m、800m、1500m、3000m、110m栏、400m栏、4×100m接力、4×400m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掷实心球、三项全能（100m、跳高、铅球）

女生16项：100m、200m、400m、800m、1500m、3000m、100m栏、400m栏、4×100m接力、4×400m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掷实心球、三项全能（100m、跳高、铅球）
男女生混合集体项目：16人×60m迎面接力赛

男女生混合16人×60m迎面接力赛说明: 8男8女参加，男女各一端，接棒者需站在起跑线后用右手接到棒后，绕过立杆方能起跑。参加接力赛的学生运动员一律不得穿钉鞋进行比赛。

八、开幕式表演项目：排舞、军体拳
（一）比赛办法

1.军体拳属表演项目，不计团体总分。

2.排舞以二级学院为单位参赛。
（二）录取名次与奖励

1.开幕式排舞表演，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以单项前三名的三倍分计入团体总分，并发放奖牌；其它表演队团体总分加10分。
2.军体拳作为开幕式表演项目，大会给予发放“开幕式表演奖”奖牌。

（三）排舞比赛的一些规定：

1.评分因素：动作的一致性；成套动作的编排；曲目风格的把握；表演效果和身体姿态的控制。评分因素包括完成分（3分），身体姿态控制（1分），成套编排（2分），曲目风格把握（2分），表演效果（2分）。

2.评分办法：成套动作采用10分制，满分为10分。临场裁判员评分精确到0.01分，裁判员根据评分因素要求进行评分。

3.参赛曲目:串烧二曲①探戈(迪斯科探戈)②名族舞蹈（藏歌唱起来）。
4.参赛人数：开幕式排舞表演人数为52人（队形: 4×13人,其中男生或女生不得少于10人，表演时每路纵队13人）。总人数少于52人、男生(或女生)少于10人扣0.05分/人。

（四）其它：
1．各项比赛站位由各分院抽签或预赛成绩决定。

2．上场队员服装统一。
3. 根据之江学院2017年 “学生体质健康提升工程”工作方案，2017年校园阳光排舞比赛暨学院第十五届运动会排舞预赛带入学院第十五届运动会排舞比赛成绩占50%。
九、竞赛办法
1．各队报领队一名，教练员一名。

2．单项每项每单位限报3人，每人限报两项，可兼报接力（包括16×60m迎面接力）；全能运动员不得兼报单项，但可兼报接力。

3．100米栏（女子）110米栏（男子）、400米栏、4×400m接力、16×60m迎面接力、800米、1500米、3000米只设一个赛次，按成绩录取前八名。

4．竞赛使用最新田径规则，径赛提前20分钟检录，田赛、接力项目提前30分钟到比赛场地检录，检录3次未报到者作自动弃权处理并不得参加以后所有项目的比赛。

5．运动员的钉鞋由参赛单位自备，必需使用标准用钉（短钉）参赛。

十、运动员参赛资格

1．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之江学院正式在册的学生。

2．比赛检录时必须交验本人的学生证和身份证。

十一、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1．个人项目

（1）各单项均取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接力和全能项目加倍计分。名次并列，得分平均分配，不计下一名次。

（2）比赛报名人数等于或不足8人（队），名次减一录取（按报名人数），报名人数不足4人的项目，取消该项目，由承办单位通知其改项或换人。

（3）各单项前八名发证书和奖品。

2.团体总分取前三名，男女团体总分各取前六名，人均团体总分一等奖一名。总分数相等以破省大学生记录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以破校记录多者名次列前，依此类推。
3. 根据之江学院2017年 “学生体质健康提升工程”工作方案，（1）2017年校园迷你马拉松定向越野赛成绩，赋予分值并记入2017年之江学院第十五届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名记30分、第二名记24分、第三名记22分、第四名记20分、第五名记18分、第六名记16分、第七名记14分、第八名记12分、第九名记10分；（2）2017年学院二、三年级达标运动会比赛成绩，赋予分值并记入2017年之江学院第十五届运动会。第一名记40分、第二名记32分、第三名记28分、第四名记24分、第五名记20分、第六名记16分、第七名记12分、第八名记8分、第九名记4分。

4．破记录加分 

破校记录加18分，破学院记录加9分（同时破校、学院记录的只加18分），同一项目破记录只加一次。

5．大会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四名。
十二、其它

1．对运动员资格有疑问，或发现违规违纪以及裁判明显错判，均可向大会仲裁委员会投诉（运动员资格问题最终由学生工作处（团委）裁决是否符合参赛资格）。投诉必须由领队出具书面报告，并在该项目成绩公告30分钟内提出，投诉时交保证金人民币100。保证金不予退还。
2．各代表队运动员报名后无故不参加比赛，每人次扣团体总分1分。

3．凡弄虚作假不符合参赛资格的运动员一经查出，取消运动员比赛成绩外，在大会上通报批评并取消该队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资格。

4．无号码布者一律不得参赛，号码布由体育军训部统一制作发放，比赛结束后各单位收回交至体育军训部。

5．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如：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不宜参赛），适合本项目比赛。

6．报名时间截止2017年11月3日（周五）16：30；电子报名表及运动员名单（集体项目只需在一名队员后打√）发送至：316157609@qq.com
7．竞赛规则执行国家体委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8. 本规程解释权属学院体育军训部。
